巴彦淖尔市企业信息变更
“一件事”工作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企业信息变更便利化水平，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号）和《内蒙古自治区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工作方案》相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意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优化审批流程，企业通过线上“一网通办”和线下政务服务综窗，将涉及的企业信息登记、印章刻制、基本账户、税控设备、社保医保登记、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等事项的相关信息变更按“一件事”标准整合，实现“一次申请、一次办结”，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满意度和获得感，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流程
（一）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个窗口受理
1.线上依托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综合政务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市场监管政务平台），优化企业申请登记、印章刻制、基本账户、税控设备、社保医保登记、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等事项变更信息一网申请、数据共享、多项联办。
2.线下将企业信息变更纳入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办理，负责企业信息变更咨询导办、信息采集、材料受理、表格填报、网上流转以及综合出件等业务，综合受理窗口进行初审，对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要求的，将申请信息通过市场监管政务平台及时推送给审批部门审批，实现一次填报，一窗办结。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进行补齐更正。
（二）数据共享、联动办结
1.企业信息变更登记。依托市场监管政务平台，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统一企业变更事项及信息采集，规范企业信息变更申请材料和办事指南;配合优化整合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线下窗口办理流程；在企业信息变更市场监管政务平台上对企业信息变更登记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规定的企业予以批准通过，办结后实时将营业执照正副本传递至综合窗口。
2.平台系统建设与接入，并指导各旗县区开展相关工作
政务服务部门充分发挥政务服平台支撑作用，负责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系统接入一体化政务平台和蒙速办 APP“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指导各旗县区政务服务中心优化线下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工作流程，将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纳入各旗县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受理范围。
3.印章刻制变更。涉及企业名称或者法定代表人名章变更的，印章刻制机构负责统一企业印章刻制变更事项及信息采集;配合完成印章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与市场监管政务平台的对接和相关功能开发;配合优化整合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线下窗口办理流程；待相关系统对接完善后，在企业信息变更市场监管政务平台上依据共享信息，完成印章刻制变更及备案程序，及时将所刻印章传递至综合窗口。
4.社保医保变更登记。人社、医保部门负责统一社保医保登记变更事项及信息采集，规范社保医保登记变更申请材料和办事指南;配合完成社保医保登记系统与市场监管政务平台的对接和相关功能开发;配合优化整合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线下窗口办理流程；待相关系统对接完善后，在企业信息变更市场监管政务平台上依据共享信息，即时完成社保医保变更登记，并及时将办理结果向综合窗口反馈。
5.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变更登记。住建部门负责统一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变更事项及信息采集，规范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变更申请材料和办事指南;配合完成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登记系统与市场监管政务平台的对接和相关功能开发;配合优化整合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线下窗口办理流程；待相关系统对接完善后，在企业信息变更市场监管政务平台上依据共享信息，即时完成住房公积金企业缴存变更登记，并及时将办理结果向综合窗口反馈。
6.基本账户变更登记。中国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分行负责指导各商业银行进一步优化完善银行账户变更业务办理流程;指导具备条件的商业银行探索接入市场监管政务平台，通过平台接收账户变更预约信息;配合优化整合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线下窗口办理流程；待相关系统对接完善后，在企业信息变更市场监管政务平台上依据共享信息，即时完成基本账户变更登记，并及时将办理结果向综合窗口反馈。
7.税控设备变更申领。税务部门负责统一税控设备变更发行事项及信息采集，规范税控设备变更发行申请材料和办事指南;配合完成税控设备变更发行系统与市场监管政务平台的对接和相关功能开发;配合优化整合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线下窗口办理流程；待相关系统对接完善后，在企业信息变更市场监管政务平台上依据共享信息，完成税控设备变更申领等涉税相关业务办理，及时将涉税业务办理结果传递至综合窗口。
（三）一个窗口出件
企业信息变更综合窗口应根据市场监管政务平台上申请内容及办理结果，及时汇总市场监管、刻章、税务、社保医保、公积金及银行等部门的办理情况，办结后及时向申请人转交营业执照、印章及税控设备(UKey)(可根据企业申请通过快递寄送)，由申请人接收确认签字。
三、工作要求
市场监管、公安(刻制印章)、税务、社保医保、公积金、银行等部门要根据企业信息变更市场监管政务平台上共享信息和“一件事”的审批流程要求，科学安排部门极速受理审批，便于审批业务高效运转。大力推广“政银合作”模式，鼓励探索由银行为企业提供免费印章，降低企业成本。市政务服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联合公安、税务、社保医保、公积金、人民银行等部门，对各旗县区、部门推行企业信息变更“一件事”工作适时开展评估评价，超时办理、擅自增设环节、重复收取材料等问题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巴彦淖尔市企业注销登记
“一件事”工作方案

为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企业注销登记便利化水平，实现企业注销“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跑动”，有助于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经营主体和群众办事满意度、获得感，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指导意见》（国发〔2024〕3号）和《内蒙古自治区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工作方案》相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意见，优化企业注销流程，畅通企业退出渠道，企业通过线上“一网通办”和线下政务服务综窗，将涉及的企业注销登记、税务注销、海关报关单位备案注销、注销社保医保登记、银行账户注销、企业印章注销等事项按“一件事”标准整合，通过实施“一件事”集成服务，实行“一个窗口受理、后台分类审批、一个窗口出件”工作模式，实现“一次申请、一次办结”及企业注销登记流程的优化与再造，减轻企业负担，提高注销登记的便利化程度，切实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
二、工作流程
（一）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个窗口受理
1.线上依托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优化企业注销登记、税务注销、海关报关单位备案注销、注销社保医保登记、银行账户注销、企业印章注销（销章）等事项一网申请（一窗申请）、数据共享、联动注销。
2.线下将企业注销登记纳入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办理，负责企业注销登记咨询导办、信息采集、材料受理、表格填报、网上流转以及综合出件等业务，综合受理窗口进行初审，对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要求的，将申请信息通过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及时推送给审批部门审批，实现一次填报，一窗办结。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进行补齐更正。
（二）数据共享、联动办结
1.企业注销登记。依托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市场监管部门负责统一企业注销登记信息及共享信息采集，规范企业注销登记申请材料和办事指南;配合优化整合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线下窗口办理流程；在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上对企业注销登记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对符合规定的企业予以批准通过，办结后出具《企业营业执照注销登记通知书》实时传递至综合窗口。
2.平台系统建设与接入，并指导各旗县区开展相关工作
政务服务部门充分发挥政务服平台支撑作用，负责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系统接入一体化政务平台和蒙速办 APP“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指导各旗县区政务服务中心优化线下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工作流程，将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纳入各旗县区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受理范围。
3.印章注销。公安部门负责统一企业印章注销信息及共享信息采集;配合完成印章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与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的对接和相关功能开发;配合优化整合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线下窗口办理流程；待相关系统对接完善后，在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上依据共享信息，印章部门对企业需注销的备案印章进行审查,符合规定要求的,进行印章销毁,出具印章销毁留样表及时传递至综合窗口。
4.注销社保医保登记。人社、医保部门负责统一注销社保医保登记信息及共享信息采集，规范注销社保医保登记申请材料和办事指南;配合完成注销社保医保登记系统与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的对接和相关功能开发;配合优化整合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线下窗口办理流程；待相关系统对接完善后，在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上依据共享信息，即时完成社保医保注销登记，并及时将办理结果向综合窗口反馈。
5.银行账户注销。中国人民银行巴彦淖尔分行负责指导各商业银行进一步优化完善银行账户撤销业务办理流程;指导具备条件的商业银行探索接入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通过平台接收账户撤销预约信息;配合优化整合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线下窗口办理流程；待相关系统对接完善后，在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上依据共享信息，即时完成银行账户撤销登记，并及时将办理结果向综合窗口反馈。
6.税务注销。税务部门负责统一税务注销信息及共享信息采集，规范税务注销申请材料和办事指南;配合完成税务注销系统与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的对接和相关功能开发;配合优化整合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线下窗口办理流程；待相关系统对接完善后，在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上依据共享信息，税务部门及时对企业上报的企业所得税季报表、年报表、清算申报表、增值税申报表及各项附加税申报表等资料和税款清缴情况进行审查,涉及申请领购发票的企业,需收回税控盘或税务 Ukey 和纸质作废发票、红字发票,对符合规定的企业即时受理审核,办结后将结果传递至综合窗口（含开清税证明等）。
7.海关报关单位备案注销。海关部门负责统一海关报关单位备案注销信息及共享信息采集，规范海关报关单位备案注销申请材料和办事指南;配合完成海关报关单位备案系统与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的对接和相关功能开发;配合优化整合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线下窗口办理流程；待相关系统对接完善后，在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上依据共享信息，即时完成海关报关单位备案注销，并及时将办理结果向综合窗口反馈。
（三）一个窗口出件
企业注销信息登记综合窗口应根据一网通平台上申请内容及办理结果，及时汇总市场监管、税务、海关、社保医保、银行及销章等部门的办理情况，办结后及时向申请人转交登记注销核准通知书、印章销毁留样表(可根据企业申请通过快递寄送),并反馈相关部门的办理结果信息,由申请人接收确认签字。
三、工作要求
市场监管、公安、税务、社保医保、海关、银行等部门应进驻一个大厅集中办公，并根据企业注销一网通平台上共享信息和“一件事”的审批流程要求，设置综合受理窗口，科学安排部门极速受理审批，便于审批业务高效运转。市政务服务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联合税务、公安、海关、社保医保、人民银行等部门，对各旗县区、部门推行企业注销登记“一件事”工作适时开展评估评价，超时办理、擅自增设环节、重复收取材料等问题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